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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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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7 月 21 日。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

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

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1 名，代表股份 1,839,443,16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52.520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均持有相关身份证明，其中委托代

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由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进行认证。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由于疫情原因，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均有权或已获得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其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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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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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

项进行了表决。公司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并参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票清

点程序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清点和统计。 

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

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2、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获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 
1,702,503,640 92.5553 136,939,525 7.4447 0 0.0000 

 

是 




